辽宁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辽  宁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辽  宁  省  总  工  会

辽编办发[2001]26号
关于在较大规模中小学设置专职工会主席的通知
各市编委办公室、教育局(委)、总工会：

    为了深入贯彻省委工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整顿和建设好基层工会组织，加强中小学工会干部配备。充分发挥学校工会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辽工教委发[1984]1号文件精神和我省中小学工会组织建设实际情况，经省总工会、省教育工会与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教育厅协商研究决定，对全省中小学校工会干部配备作如下规定：
    一、凡属二十四个班型以上的学校，可在核定教职工人员编制中，按“四化”要求，选配一名适合做工会工作的专职工会主席。
    二、不足二十四个班型的学校可设兼职工会主席，并适当减轻兼职工会主席的其它工作量或将工会工作列入总体工作量。

    三、今后中小学工会主席同学校党政干部一样，向“双肩挑”方向发展。

四、中小学工会主席任职期间享受学校同级党政副职待遇，参加或列席校长办公会议，参加涉及教职工利益的有关会议和机构。是党员的应进校党支部（总支）委员会或列席党支部（总支）会议，以便更好地履行工会的维护职能和其它各项职能。

五、在改革中依法确立学校工会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

